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473號

原      告  張家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被      告  鍾昱美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彭建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執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113年度司票字

第12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就系爭本票新臺幣

（下同）180萬元暨法定利息為強制執行，惟原告否認被告

對其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

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

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

認利益，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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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固為原告所簽發，然係因簽發當時兩造

為情侶關係，當時因原告陪伴被告時間較少，被告情緒不

佳，乃執空白本票要求原告簽發以證明雙方感情真摯，原告

當時不清楚簽發系爭本票之用意，然為安撫被告情緒始配合

簽立，實則兩造間並無任何原因關係存在，爰依票據法第13

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

在等語。並聲明：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為情侶關係，被告要求原告

贈與其金額180萬元之本票，原告遂簽發之，且原告在錄音

中強調其乃心甘情願簽發，且原告亦稱為安撫被告始交付，

可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為贈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92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並無原因關係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是否基於贈與之

原因關係所簽立？茲逐一論述如後：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

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

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

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

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

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

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

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

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

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倘票據債務人與執票人間為

直接前、後手而以原因關係抗辯者，須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原

因關係負舉證之責，倘原因關係確立，即應依該法律關係為

舉證責任之分配。系爭本票乃原告所簽發，原告並主張兩造

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則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贈

與，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

為不存在或為贈與，再由主張贈與關係存在之被告就贈與關

係存在舉證之，合先敘明。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

　⒈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發並交付被告，且簽發當時雙方

為情侶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未存有

原因關係，然為被告所否認，觀諸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號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中原告前配偶即訴外人林

鳳娟所提出之原告、訴外人林鳳娟及被告手足即訴外人鍾岱

蓉（下均逕稱其名）間111年2月23日對話之對話錄音與譯

文，原告陳稱：我當天跟小美（即被告）說明天要帶小朋友

出去，回來後她就不太高興，我知道她心情很不好也是因為

提告的事情。我跟她說這是鳳娟的權利，她當下情緒有點失

控，最後她就拿了一本本票給我簽了兩張，簽了兩張一張10

0萬、一張80萬，她說80萬是拿給鳳娟的利息，我不是為了

錢的事情，我說小美這180萬根本就不多，我以後會給更

多，我賺錢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在說的，這些錢對我來說根本

就沒什麼，我也不在乎這些錢等語（111訴9卷㈡第201至205

頁），林鳳娟則回應稱：那80萬關她（指被告）什麼事？而

且我沒有拿到那80萬等語（本院卷㈡第207頁），由上可

知，原告於對話中提及「給錢」、「給更多」，均屬關於系

爭本票金錢價值高低之討論，且原告亦於對話中推測簽發如

附表編號1所示票面金額8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務可能乃

被告欲用以支付林鳳娟金錢，雖隨即為林鳳娟所否認，然仍

可由此推知原告簽發並交付系爭本票，其真意乃有將本票面

額之金錢交付被告之意思，原告復未能提出兩造間交付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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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乃欠缺原因關係之證明，從而，原告應係出於贈與金錢

的意思始交付該本票予被告，首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其乃出於安撫被告之目的方交付系爭本票，並無

贈與金錢之意思，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然查，由

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可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

當時，被告確因原告要陪小孩而不能陪伴被告，以及即將將

遭林鳳娟提起另案訴訟等生活狀況而情緒不佳，而應被告要

求簽發本票，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由前開對話中原告自

陳其收入豐厚並討論系爭本票與被告擬用作之各種金錢用

途，可知原告乃經濟寬裕且富有社會經驗之人，當知悉本票

之簽發與交付，均具有有支付票面金額予執票人之意思，且

對於簽發系爭本票乃為贈與被告相當於票面金額之金錢之用

途清楚知悉，且依一般通常社會經驗，倘系爭本票簽發時兩

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不佳之情緒豈會因收受一紙毫無

票據債權價值之本票即受安撫？從而，原告前開主張，並非

可採。

　㈢贈與契約之金額應為180萬元：

　⒈至於兩造間贈與原因關係之數額為何，由兩造111年5月16日

之對話內容中，原告自陳：在過年後一天叫我簽了180萬的

本票，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是，她是我的愛人，1800萬

我也會簽，沒什麼關係，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從來沒在意，

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本院卷第97至99頁），再次討論系爭

本票票面金額之高低，可知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對於兩造而

言均為得以表彰金錢價值高低之記載，而非僅為欠缺原因關

係而得以隨意填載之數額，再綜以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

蓉間對話內，均不乏被告以系爭本票由原告取得100萬元、8

0萬元之金錢可能用途之討論，可知原告係贈與相當於系爭

本票之票面金額金錢予被告。

　⒉原告雖抗辯稱對話中原告稱不知道為什麼被告要原告簽發系

爭本票，可證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本院卷第94

頁），然由原告所自陳1,800萬元我也會簽、在意就不會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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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等語，可知其亦知悉其有贈與票面金額之金錢予被告之意

思，且對於贈與金錢在1,800萬元以內均清楚並有此意願，

又原告雖稱「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由原告其後復稱「我

不知道她（指被告）是怎麼心態，是怎麼樣，為了一個愛人

可以簽本票」、「我不知道妳當下為什麼要叫我簽這些東

西」等語，亦可推知前開話語乃係原告不清楚被告要求贈與

之動機所生，而非無贈與之意思。

　㈣據此，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契約，且贈與契約之金

額為180萬元，而與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相符，原告主張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

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

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2月8日 800,000元 111年2月28日 CH328277

2 111年2月8日 1,000,000元 111年3月18日 CH32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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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473號
原      告  張家榮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被      告  鍾昱美


訴訟代理人  彭建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執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2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就系爭本票新臺幣（下同）180萬元暨法定利息為強制執行，惟原告否認被告對其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固為原告所簽發，然係因簽發當時兩造為情侶關係，當時因原告陪伴被告時間較少，被告情緒不佳，乃執空白本票要求原告簽發以證明雙方感情真摯，原告當時不清楚簽發系爭本票之用意，然為安撫被告情緒始配合簽立，實則兩造間並無任何原因關係存在，爰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為情侶關係，被告要求原告贈與其金額180萬元之本票，原告遂簽發之，且原告在錄音中強調其乃心甘情願簽發，且原告亦稱為安撫被告始交付，可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為贈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並無原因關係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是否基於贈與之原因關係所簽立？茲逐一論述如後：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倘票據債務人與執票人間為直接前、後手而以原因關係抗辯者，須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倘原因關係確立，即應依該法律關係為舉證責任之分配。系爭本票乃原告所簽發，原告並主張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則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贈與，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或為贈與，再由主張贈與關係存在之被告就贈與關係存在舉證之，合先敘明。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
　⒈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發並交付被告，且簽發當時雙方為情侶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未存有原因關係，然為被告所否認，觀諸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中原告前配偶即訴外人林鳳娟所提出之原告、訴外人林鳳娟及被告手足即訴外人鍾岱蓉（下均逕稱其名）間111年2月23日對話之對話錄音與譯文，原告陳稱：我當天跟小美（即被告）說明天要帶小朋友出去，回來後她就不太高興，我知道她心情很不好也是因為提告的事情。我跟她說這是鳳娟的權利，她當下情緒有點失控，最後她就拿了一本本票給我簽了兩張，簽了兩張一張100萬、一張80萬，她說80萬是拿給鳳娟的利息，我不是為了錢的事情，我說小美這180萬根本就不多，我以後會給更多，我賺錢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在說的，這些錢對我來說根本就沒什麼，我也不在乎這些錢等語（111訴9卷㈡第201至205頁），林鳳娟則回應稱：那80萬關她（指被告）什麼事？而且我沒有拿到那80萬等語（本院卷㈡第207頁），由上可知，原告於對話中提及「給錢」、「給更多」，均屬關於系爭本票金錢價值高低之討論，且原告亦於對話中推測簽發如附表編號1所示票面金額8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務可能乃被告欲用以支付林鳳娟金錢，雖隨即為林鳳娟所否認，然仍可由此推知原告簽發並交付系爭本票，其真意乃有將本票面額之金錢交付被告之意思，原告復未能提出兩造間交付系爭本票乃欠缺原因關係之證明，從而，原告應係出於贈與金錢的意思始交付該本票予被告，首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其乃出於安撫被告之目的方交付系爭本票，並無贈與金錢之意思，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然查，由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可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當時，被告確因原告要陪小孩而不能陪伴被告，以及即將將遭林鳳娟提起另案訴訟等生活狀況而情緒不佳，而應被告要求簽發本票，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由前開對話中原告自陳其收入豐厚並討論系爭本票與被告擬用作之各種金錢用途，可知原告乃經濟寬裕且富有社會經驗之人，當知悉本票之簽發與交付，均具有有支付票面金額予執票人之意思，且對於簽發系爭本票乃為贈與被告相當於票面金額之金錢之用途清楚知悉，且依一般通常社會經驗，倘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不佳之情緒豈會因收受一紙毫無票據債權價值之本票即受安撫？從而，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贈與契約之金額應為180萬元：
　⒈至於兩造間贈與原因關係之數額為何，由兩造111年5月16日之對話內容中，原告自陳：在過年後一天叫我簽了180萬的本票，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是，她是我的愛人，1800萬我也會簽，沒什麼關係，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從來沒在意，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本院卷第97至99頁），再次討論系爭本票票面金額之高低，可知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對於兩造而言均為得以表彰金錢價值高低之記載，而非僅為欠缺原因關係而得以隨意填載之數額，再綜以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內，均不乏被告以系爭本票由原告取得100萬元、80萬元之金錢可能用途之討論，可知原告係贈與相當於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金錢予被告。
　⒉原告雖抗辯稱對話中原告稱不知道為什麼被告要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可證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本院卷第94頁），然由原告所自陳1,800萬元我也會簽、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可知其亦知悉其有贈與票面金額之金錢予被告之意思，且對於贈與金錢在1,800萬元以內均清楚並有此意願，又原告雖稱「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由原告其後復稱「我不知道她（指被告）是怎麼心態，是怎麼樣，為了一個愛人可以簽本票」、「我不知道妳當下為什麼要叫我簽這些東西」等語，亦可推知前開話語乃係原告不清楚被告要求贈與之動機所生，而非無贈與之意思。
　㈣據此，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契約，且贈與契約之金額為180萬元，而與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相符，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2月8日

		800,000元

		111年2月28日

		CH328277



		2

		111年2月8日

		1,000,000元

		111年3月18日

		CH32827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473號

原      告  張家榮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被      告  鍾昱美



訴訟代理人  彭建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執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113年度司票字

    第12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就系爭本票新臺幣

    （下同）180萬元暨法定利息為強制執行，惟原告否認被告

    對其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

    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

    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

    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固為原告所簽發，然係因簽發當時兩造

    為情侶關係，當時因原告陪伴被告時間較少，被告情緒不佳

    ，乃執空白本票要求原告簽發以證明雙方感情真摯，原告當

    時不清楚簽發系爭本票之用意，然為安撫被告情緒始配合簽

    立，實則兩造間並無任何原因關係存在，爰依票據法第13條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等語。並聲明：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為情侶關係，被告要求原告

    贈與其金額180萬元之本票，原告遂簽發之，且原告在錄音

    中強調其乃心甘情願簽發，且原告亦稱為安撫被告始交付，

    可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為贈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92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並無原因關係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是否基於贈與之

    原因關係所簽立？茲逐一論述如後：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

    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

    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

    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

    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

    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

    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

    ，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

    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

    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

    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倘票據債務人與執票人間為直接

    前、後手而以原因關係抗辯者，須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原因關

    係負舉證之責，倘原因關係確立，即應依該法律關係為舉證

    責任之分配。系爭本票乃原告所簽發，原告並主張兩造間並

    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則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贈與，

    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

    存在或為贈與，再由主張贈與關係存在之被告就贈與關係存

    在舉證之，合先敘明。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

　⒈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發並交付被告，且簽發當時雙方

    為情侶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未存有

    原因關係，然為被告所否認，觀諸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號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中原告前配偶即訴外人林

    鳳娟所提出之原告、訴外人林鳳娟及被告手足即訴外人鍾岱

    蓉（下均逕稱其名）間111年2月23日對話之對話錄音與譯文

    ，原告陳稱：我當天跟小美（即被告）說明天要帶小朋友出

    去，回來後她就不太高興，我知道她心情很不好也是因為提

    告的事情。我跟她說這是鳳娟的權利，她當下情緒有點失控

    ，最後她就拿了一本本票給我簽了兩張，簽了兩張一張100

    萬、一張80萬，她說80萬是拿給鳳娟的利息，我不是為了錢

    的事情，我說小美這180萬根本就不多，我以後會給更多，

    我賺錢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在說的，這些錢對我來說根本就沒

    什麼，我也不在乎這些錢等語（111訴9卷㈡第201至205頁）

    ，林鳳娟則回應稱：那80萬關她（指被告）什麼事？而且我

    沒有拿到那80萬等語（本院卷㈡第207頁），由上可知，原告

    於對話中提及「給錢」、「給更多」，均屬關於系爭本票金

    錢價值高低之討論，且原告亦於對話中推測簽發如附表編號

    1所示票面金額8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務可能乃被告欲用

    以支付林鳳娟金錢，雖隨即為林鳳娟所否認，然仍可由此推

    知原告簽發並交付系爭本票，其真意乃有將本票面額之金錢

    交付被告之意思，原告復未能提出兩造間交付系爭本票乃欠

    缺原因關係之證明，從而，原告應係出於贈與金錢的意思始

    交付該本票予被告，首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其乃出於安撫被告之目的方交付系爭本票，並無

    贈與金錢之意思，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然查，由

    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可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

    當時，被告確因原告要陪小孩而不能陪伴被告，以及即將將

    遭林鳳娟提起另案訴訟等生活狀況而情緒不佳，而應被告要

    求簽發本票，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由前開對話中原告自

    陳其收入豐厚並討論系爭本票與被告擬用作之各種金錢用途

    ，可知原告乃經濟寬裕且富有社會經驗之人，當知悉本票之

    簽發與交付，均具有有支付票面金額予執票人之意思，且對

    於簽發系爭本票乃為贈與被告相當於票面金額之金錢之用途

    清楚知悉，且依一般通常社會經驗，倘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

    間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不佳之情緒豈會因收受一紙毫無票

    據債權價值之本票即受安撫？從而，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

    採。

　㈢贈與契約之金額應為180萬元：

　⒈至於兩造間贈與原因關係之數額為何，由兩造111年5月16日

    之對話內容中，原告自陳：在過年後一天叫我簽了180萬的

    本票，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是，她是我的愛人，1800萬

    我也會簽，沒什麼關係，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從來沒在意，

    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本院卷第97至99頁），再次討論系爭

    本票票面金額之高低，可知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對於兩造而

    言均為得以表彰金錢價值高低之記載，而非僅為欠缺原因關

    係而得以隨意填載之數額，再綜以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

    蓉間對話內，均不乏被告以系爭本票由原告取得100萬元、8

    0萬元之金錢可能用途之討論，可知原告係贈與相當於系爭

    本票之票面金額金錢予被告。

　⒉原告雖抗辯稱對話中原告稱不知道為什麼被告要原告簽發系

    爭本票，可證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本院卷第94頁）

    ，然由原告所自陳1,800萬元我也會簽、在意就不會簽了等

    語，可知其亦知悉其有贈與票面金額之金錢予被告之意思，

    且對於贈與金錢在1,800萬元以內均清楚並有此意願，又原

    告雖稱「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由原告其後復稱「我不知

    道她（指被告）是怎麼心態，是怎麼樣，為了一個愛人可以

    簽本票」、「我不知道妳當下為什麼要叫我簽這些東西」等

    語，亦可推知前開話語乃係原告不清楚被告要求贈與之動機

    所生，而非無贈與之意思。

　㈣據此，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契約，且贈與契約之金

    額為180萬元，而與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相符，原告主張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

    ，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

    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2月8日 800,000元 111年2月28日 CH328277 2 111年2月8日 1,000,000元 111年3月18日 CH32827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473號
原      告  張家榮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被      告  鍾昱美


訴訟代理人  彭建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執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2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就系爭本票新臺幣（下同）180萬元暨法定利息為強制執行，惟原告否認被告對其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固為原告所簽發，然係因簽發當時兩造為情侶關係，當時因原告陪伴被告時間較少，被告情緒不佳，乃執空白本票要求原告簽發以證明雙方感情真摯，原告當時不清楚簽發系爭本票之用意，然為安撫被告情緒始配合簽立，實則兩造間並無任何原因關係存在，爰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為情侶關係，被告要求原告贈與其金額180萬元之本票，原告遂簽發之，且原告在錄音中強調其乃心甘情願簽發，且原告亦稱為安撫被告始交付，可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為贈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並無原因關係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是否基於贈與之原因關係所簽立？茲逐一論述如後：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倘票據債務人與執票人間為直接前、後手而以原因關係抗辯者，須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倘原因關係確立，即應依該法律關係為舉證責任之分配。系爭本票乃原告所簽發，原告並主張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則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贈與，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或為贈與，再由主張贈與關係存在之被告就贈與關係存在舉證之，合先敘明。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
　⒈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發並交付被告，且簽發當時雙方為情侶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未存有原因關係，然為被告所否認，觀諸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中原告前配偶即訴外人林鳳娟所提出之原告、訴外人林鳳娟及被告手足即訴外人鍾岱蓉（下均逕稱其名）間111年2月23日對話之對話錄音與譯文，原告陳稱：我當天跟小美（即被告）說明天要帶小朋友出去，回來後她就不太高興，我知道她心情很不好也是因為提告的事情。我跟她說這是鳳娟的權利，她當下情緒有點失控，最後她就拿了一本本票給我簽了兩張，簽了兩張一張100萬、一張80萬，她說80萬是拿給鳳娟的利息，我不是為了錢的事情，我說小美這180萬根本就不多，我以後會給更多，我賺錢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在說的，這些錢對我來說根本就沒什麼，我也不在乎這些錢等語（111訴9卷㈡第201至205頁），林鳳娟則回應稱：那80萬關她（指被告）什麼事？而且我沒有拿到那80萬等語（本院卷㈡第207頁），由上可知，原告於對話中提及「給錢」、「給更多」，均屬關於系爭本票金錢價值高低之討論，且原告亦於對話中推測簽發如附表編號1所示票面金額8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務可能乃被告欲用以支付林鳳娟金錢，雖隨即為林鳳娟所否認，然仍可由此推知原告簽發並交付系爭本票，其真意乃有將本票面額之金錢交付被告之意思，原告復未能提出兩造間交付系爭本票乃欠缺原因關係之證明，從而，原告應係出於贈與金錢的意思始交付該本票予被告，首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其乃出於安撫被告之目的方交付系爭本票，並無贈與金錢之意思，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然查，由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可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當時，被告確因原告要陪小孩而不能陪伴被告，以及即將將遭林鳳娟提起另案訴訟等生活狀況而情緒不佳，而應被告要求簽發本票，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由前開對話中原告自陳其收入豐厚並討論系爭本票與被告擬用作之各種金錢用途，可知原告乃經濟寬裕且富有社會經驗之人，當知悉本票之簽發與交付，均具有有支付票面金額予執票人之意思，且對於簽發系爭本票乃為贈與被告相當於票面金額之金錢之用途清楚知悉，且依一般通常社會經驗，倘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不佳之情緒豈會因收受一紙毫無票據債權價值之本票即受安撫？從而，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贈與契約之金額應為180萬元：
　⒈至於兩造間贈與原因關係之數額為何，由兩造111年5月16日之對話內容中，原告自陳：在過年後一天叫我簽了180萬的本票，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是，她是我的愛人，1800萬我也會簽，沒什麼關係，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從來沒在意，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本院卷第97至99頁），再次討論系爭本票票面金額之高低，可知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對於兩造而言均為得以表彰金錢價值高低之記載，而非僅為欠缺原因關係而得以隨意填載之數額，再綜以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內，均不乏被告以系爭本票由原告取得100萬元、80萬元之金錢可能用途之討論，可知原告係贈與相當於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金錢予被告。
　⒉原告雖抗辯稱對話中原告稱不知道為什麼被告要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可證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本院卷第94頁），然由原告所自陳1,800萬元我也會簽、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可知其亦知悉其有贈與票面金額之金錢予被告之意思，且對於贈與金錢在1,800萬元以內均清楚並有此意願，又原告雖稱「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由原告其後復稱「我不知道她（指被告）是怎麼心態，是怎麼樣，為了一個愛人可以簽本票」、「我不知道妳當下為什麼要叫我簽這些東西」等語，亦可推知前開話語乃係原告不清楚被告要求贈與之動機所生，而非無贈與之意思。
　㈣據此，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契約，且贈與契約之金額為180萬元，而與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相符，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2月8日

		800,000元

		111年2月28日

		CH328277



		2

		111年2月8日

		1,000,000元

		111年3月18日

		CH32827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473號

原      告  張家榮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被      告  鍾昱美



訴訟代理人  彭建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執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2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就系爭本票新臺幣（下同）180萬元暨法定利息為強制執行，惟原告否認被告對其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存在，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固為原告所簽發，然係因簽發當時兩造為情侶關係，當時因原告陪伴被告時間較少，被告情緒不佳，乃執空白本票要求原告簽發以證明雙方感情真摯，原告當時不清楚簽發系爭本票之用意，然為安撫被告情緒始配合簽立，實則兩造間並無任何原因關係存在，爰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為情侶關係，被告要求原告贈與其金額180萬元之本票，原告遂簽發之，且原告在錄音中強調其乃心甘情願簽發，且原告亦稱為安撫被告始交付，可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為贈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並無原因關係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是否基於贈與之原因關係所簽立？茲逐一論述如後：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倘票據債務人與執票人間為直接前、後手而以原因關係抗辯者，須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倘原因關係確立，即應依該法律關係為舉證責任之分配。系爭本票乃原告所簽發，原告並主張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則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贈與，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或為贈與，再由主張贈與關係存在之被告就贈與關係存在舉證之，合先敘明。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

　⒈經查，系爭本票為原告所簽發並交付被告，且簽發當時雙方為情侶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雖主張兩造間並未存有原因關係，然為被告所否認，觀諸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中原告前配偶即訴外人林鳳娟所提出之原告、訴外人林鳳娟及被告手足即訴外人鍾岱蓉（下均逕稱其名）間111年2月23日對話之對話錄音與譯文，原告陳稱：我當天跟小美（即被告）說明天要帶小朋友出去，回來後她就不太高興，我知道她心情很不好也是因為提告的事情。我跟她說這是鳳娟的權利，她當下情緒有點失控，最後她就拿了一本本票給我簽了兩張，簽了兩張一張100萬、一張80萬，她說80萬是拿給鳳娟的利息，我不是為了錢的事情，我說小美這180萬根本就不多，我以後會給更多，我賺錢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在說的，這些錢對我來說根本就沒什麼，我也不在乎這些錢等語（111訴9卷㈡第201至205頁），林鳳娟則回應稱：那80萬關她（指被告）什麼事？而且我沒有拿到那80萬等語（本院卷㈡第207頁），由上可知，原告於對話中提及「給錢」、「給更多」，均屬關於系爭本票金錢價值高低之討論，且原告亦於對話中推測簽發如附表編號1所示票面金額8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務可能乃被告欲用以支付林鳳娟金錢，雖隨即為林鳳娟所否認，然仍可由此推知原告簽發並交付系爭本票，其真意乃有將本票面額之金錢交付被告之意思，原告復未能提出兩造間交付系爭本票乃欠缺原因關係之證明，從而，原告應係出於贈與金錢的意思始交付該本票予被告，首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其乃出於安撫被告之目的方交付系爭本票，並無贈與金錢之意思，兩造間並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然查，由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可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當時，被告確因原告要陪小孩而不能陪伴被告，以及即將將遭林鳳娟提起另案訴訟等生活狀況而情緒不佳，而應被告要求簽發本票，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由前開對話中原告自陳其收入豐厚並討論系爭本票與被告擬用作之各種金錢用途，可知原告乃經濟寬裕且富有社會經驗之人，當知悉本票之簽發與交付，均具有有支付票面金額予執票人之意思，且對於簽發系爭本票乃為贈與被告相當於票面金額之金錢之用途清楚知悉，且依一般通常社會經驗，倘系爭本票簽發時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被告不佳之情緒豈會因收受一紙毫無票據債權價值之本票即受安撫？從而，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贈與契約之金額應為180萬元：

　⒈至於兩造間贈與原因關係之數額為何，由兩造111年5月16日之對話內容中，原告自陳：在過年後一天叫我簽了180萬的本票，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是，她是我的愛人，1800萬我也會簽，沒什麼關係，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從來沒在意，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本院卷第97至99頁），再次討論系爭本票票面金額之高低，可知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對於兩造而言均為得以表彰金錢價值高低之記載，而非僅為欠缺原因關係而得以隨意填載之數額，再綜以前開原告、林鳳娟與鍾岱蓉間對話內，均不乏被告以系爭本票由原告取得100萬元、80萬元之金錢可能用途之討論，可知原告係贈與相當於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金錢予被告。

　⒉原告雖抗辯稱對話中原告稱不知道為什麼被告要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可證兩造間無原因關係存在云云（本院卷第94頁），然由原告所自陳1,800萬元我也會簽、在意就不會簽了等語，可知其亦知悉其有贈與票面金額之金錢予被告之意思，且對於贈與金錢在1,800萬元以內均清楚並有此意願，又原告雖稱「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但由原告其後復稱「我不知道她（指被告）是怎麼心態，是怎麼樣，為了一個愛人可以簽本票」、「我不知道妳當下為什麼要叫我簽這些東西」等語，亦可推知前開話語乃係原告不清楚被告要求贈與之動機所生，而非無贈與之意思。

　㈣據此，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為贈與契約，且贈與契約之金額為180萬元，而與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相符，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2月8日 800,000元 111年2月28日 CH328277 2 111年2月8日 1,000,000元 111年3月18日 CH32827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